
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辦法 
中華民國98年11月17日第181次行政會議通過 

中華民國99年11月23日第197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中華民國101年2月21日第21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中華民國108年9月17日第300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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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為積極鼓勵本校學生在學期間依所學專長及興趣取得專業證照，加強學

生專業技術能力，提升就業競爭力，特訂定「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

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辦法」（以下簡稱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申請條件：至每學期申請期限截止日前取得專業證照一年內者，得依本

辦法申請獎勵。 

第三條 本辦法所獎勵之證照類別與獎勵方式如下(表 1)： 

(一)政府機關核發證照：專業技術人員技師類證照考試、全國技術士技

能檢定、相關專業職類檢定考試或專業職類機構（如學會、協會、

公會及法人機構等），考選部之專門職業及技術高等暨普通考試。 

(二)外語能力認證及國際證照：以國外相關機構認證考試所核發之證照， 

如：日語檢定全民英檢、TOEIC、TOEFL 等其他政府認可之等同外語檢

定。 

(三)其他證照：未列入上開項目及標準，而確有需要獎勵者，由實習就

業輔導組專案簽請校長核定。 

第四條 本辦法申請期間為每年 4 月 15 日至 4 月 30 日及 11 月 15 至 11 月 30 日

兩次，逾期以自動棄權論，同一證照以申請一次為限。 

第五條 申請與審查 

符合申請之學生，自行填妥「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生取得專業證照獎勵

申請表」乙份（如附件 1），並貼妥證照及學生證正反面影印本，完成後

送各科進行初審，研究發展處實習就業輔導組複審並彙整造冊，陳請校

長核定。 

第六條 證照獎勵標準依據證照級別並經各科專業評估後獎勵之，丙級及單一級

發給獎狀 1 只、乙級發給獎金 500 元、外語證照依級別獎勵，未分級者

獎勵按附表之規定參見表 1，經審查通過後，由研究發展處頒發獎金及

獎狀。 

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
表1 取得專業證照獎勵標準表 
 

類別 證 照 名 稱 獎 勵 種 類 證照類別 

1 化學-丙級 獎狀 政府機關 

1 化學-乙級 500元 政府機關 

1 照顧服務員 獎狀 政府機關 

1 保母 獎狀 政府機關 

1 美容-丙級 獎狀 政府機關 

1 美髮-丙級 獎狀 政府機關 

1 女子美髮-丙級 獎狀 政府機關 

1 男子理髮-丙級 獎狀 政府機關 

1 電腦軟體應用證照 獎狀 政府機關 

1 電腦軟體設計證照 獎狀 政府機關 

1 美容-乙級 500元 政府機關 

1 美髮-乙級 500元 政府機關 

1 女子美髮-乙級 500元 政府機關 

1 男子理髮-乙級 500元 政府機關 

1 喪禮服務員-丙級 獎狀 政府機關 

1 導遊人員 獎狀 政府機關 

1 領隊人員 獎狀 政府機關 

2 日語檢定四級 500元 國際證照 

2 日語檢定三級 1000元 國際證照 

2 日語檢定二級 1500元 國際證照 

2 日語檢定一級 2000元 國際證照 

2 國際初階芳療 獎狀 國際證照 

2 國際瑞典式按摩 獎狀 國際證照 

2 國際禮儀 獎狀 國際證照 

2 CEF 英文能力 B1(進階級) 500元 外語證照 

2 CEF 英文能力 B2(高階級) 1000元 外語證照 

2 CEF 英文能力 C1(流利級) 1500元 外語證照 

2 CEF 英文能力 C2(精通級) 2000元 外語證照 

3 紅十字會急救教練訓練 500元 其他 

3 成人兒童及嬰兒心肺復甦術 獎狀 其他 

3 基本救命術(BLS) 獎狀 其他 

3 基本救命術指導員(BLSI) 500 其他 

3 基本創傷救命術(BTLS) 獎狀 其他 

3 高級急救員 500元 其他 



類別 證 照 名 稱 獎 勵 種 類 證照類別 

3 駕駛人員急救訓練證書 500元 其他 

3 高級心臟救命術（ACLS） 300元 其他 

3 急診創傷訓練課程(ETTC） 300元 其他 

3 初級救護技術員 獎狀 其他 

3 美甲(初級、丙級) 獎狀 其他 

3 美甲(中級、乙級) 500元 其他 

3 美睫(初級、丙級) 獎狀 其他 

3 美睫(中級、乙級) 500元 其他 

附註：除獎金外皆另頒發獎狀。 
 


